
 

 

2022 年 7 月 11 日   健保資料庫憲法訴訟案座談會  

林子儀兼任研究員發言摘要／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前   言  

非常高興能參加今天中研院法律所舉辦健保資料庫憲法訴訟案線上座談

會。從以上各位引言人精闢的報告中，我學到非常多。身為法律所的一員，又

涉及我所研究的領域，本應積極參與發表意見。但因曾經擔任過司法院大法

官，也曾經參加與本案高度相關的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的審理工作，也在

該號解釋具名發表了協同意見書；因此，為了表示對現任大法官的尊重，避免

干預正在審理的本案，我即不對本案所涉的問題，積極提出具體的觀點。以下

發言只重覆個人長久以來的理念並提出幾個抽象的問題，與各位一起思考。  

一、隱私權作為基本人權的一環，受憲法保障，乃是我國所追求的基本價值，

也期待是憲法法審理本案時，所秉持的價值前提  

首先，讓我先表示，我非常同意顏厥安教授剛才所提到的「價值前提」。  

這也是我長久以來的信念。因此，如果我們還肯認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是

我們臺灣所要追求及維護的根本價值；如果我們還認為保障個人隱私的隱私

權，仍是我們要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那麼司法院大法官在審理有關憲法所保

障的基本權利案件時，即要能反映出這個基本價值觀。  

我相信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是臺灣所要追求及維護的基本價值。我也認為保

障人民的隱私權，是維護一個人在與社會互動中，發展其個人主體性與個人人

格，以及個人獨立自主決定，所不可少的基本權利。而獨立自主的個人，又為

民主社會的基石；所以，保障個人隱私權，不只關係到個人，也關係到臺灣民

主的健全發展。  

然而，在當前日新月異的資訊及生醫技術普及利用的情形，以及在今天數

位資訊網路社會中因為資訊經濟（informational economy; 或監控經濟

surveillance economy; 或監控資本主義 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發展所產生政

治經濟權力地位不對等的社會現實，一般大眾的隱私權，特別是個人資料的保

護，正處於岌岌可危的險境。  

本案所涉議題與個人資料保護法有關，也是司法院大法官第一次有機會直

接對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的合憲性，表示意見。因此，特別期待司法

院大法官在本案判決中，能以憲法保障隱私權的基礎，對於如何保障個人資

料，提出一些基本原則或架構，並以之作為審查本案系爭相關規定是否合憲的

基礎。  



 

 

二、與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之比較  

如將本案與釋字第 603 號解釋比較，有幾點可以提出來請大家思考，要如

何在釋字第 603 號解釋的基礎上，補充與持續發展憲法對隱私權的保障。  

首先，是審查標準的不同。  

關於對系爭規定要採取如何的審查密度，根據釋字第 603 號解釋的解釋理

由書，「該法律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則應就國家蒐集、利用、揭露

個人資訊所能獲得之公益與對資訊隱私之主體所構成之侵害，通盤衡酌考量。

並就所蒐集個人資訊之性質是否涉及私密敏感事項、或雖非私密敏感但易與其

他資料結合為詳細之個人檔案，於具體個案中，採取不同密度之審查。」  

而多數意見在該號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表示：「國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目

的，而有大規模蒐集、錄存人民指紋，並有建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者，應以法

律明定其蒐集之目的，其蒐集之範圍與方式且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具有

密切之必要性與關聯性，並應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可知多數意見是

以中度審查標準審查系爭規定的合憲性。我所以另外提出協同意見書，主要理

由就在我認為該案系爭規定所涉及的個人指紋，屬於相當敏感的個人資訊，與

多數意見不同，因此主張採取嚴格審查。  

由於本案所涉及的健保資料庫所蒐集處理及利用的個人資料，為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6 條所規定之原則禁止例外始允許蒐集處理及利用的高度敏感個人資

料（特種或特殊個人資料），如依釋字第 603 號解釋，應採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審查系爭規定的合憲性。因此，司法院大法官會不會依釋字第 603 號所提的判

斷原則，採用嚴格審查標準？如採用嚴格審查標準，則會有怎樣的內容？以及

會如何具體適用到本案？將會影響隱私權保障的發展。我與大家一樣關心。  

其次，在釋字第 603 號解釋，所涉及的是「蒐集」指紋，而非「利用」指

紋；但在健保資料庫案中，除蒐集外，也有「利用」敏感性個人資料的問題。

因此，除了審查標準之外，在審查標準的具體內容與適用，會如何論述關於涉

及敏感性個人資料之利用情形？並且，在釋字第 603 號解釋對於非敏感個人資

料的指紋，已經揭示「應明文禁止目的外使用」。如依循這個前提，如何審查現

行個人資料保護法「例外允許」蒐集處理及利用的高度敏感個人資料之相關規

定的合憲性？均將是對釋字第 603 號解釋的補充。同樣影響隱私權保障的發

展。也同樣的令人拭目以待。  

剛才，在蘇慧婕教授的引言報告中，對於如何以嚴格審查標準審查本案系

爭規定，有非常精闢的見解。雖然，蘇教授所提的內容，因為時間限制，尚有

可補充之處；但她已經提出一個非常好的審查架構，非常值得司法院大法官參

考。  



 

 

三、資料治理的加強  

釋字第 603 號解釋論及：「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運用足以確保

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

之防護措施，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所關心的就是蒐集處理及

利用個人資料者的應有之管理責任。這也是當代非常重要的資料治理議題。以

當前時空環境與技術進展的觀點而論，應可再加強要求。  

例如釋字第 603 號解釋當時參考比較的歐盟 1995 年所制定頒布的「個人資

料保護指令」，如今已進展到 2018 年 5 月 25 日施行的「個人資料一般保護規

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對於資訊安全、資訊監管機

制，即有較以往更為周詳及嚴格的規定。期待大法官在審理本案時，可以從憲

法保障隱私權的觀點，參考比較與檢討歐盟的 GDPR，提出可以合理保護個人

資料的治理機制，並納為保障個人資料的基本原則或架構之一環。  

翁逸泓教授在引言報告中，就資料治理，介紹與檢討英國等國際趨勢及法

制經驗，提出精簡扼要的觀點，或可供司法院大法官在思考資料治理時參考比

較。  

 

四、嚴肅面對當代資訊社會政經地位不對等下保護個人隱私的需求  

由於資訊技術與生醫技術的日新月異，對於社會已造成典範轉移式的影

響。在社會持續變遷之際，隱私權所要保護的隱私內容（包括個人資料）、隱私

權與其它基本權利與重要利益的交互作用、以及侵害與保障隱私權的可能方

法，也都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因此，有關保障個人隱私權法制，也必須與時

俱進。而在法制尚未能及時調整因應之時，憲法審查或一般法院有時或能發揮

一些保障功能。  

當代資訊社會下，應受保護的個人資料之資料類型繁多，蒐集、處理及利

用的方式與目的不一，僅以單一的一般性立法規範，實難應付合理保護個人資

料的需要。如涉及是否合憲的個案審查時，在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以及是否

符合比例原則，即會有相當大的疑義。（今天多數與談人也都提到這點。）  

我個人一向認為，如要健全個人資料保護法制，除了一般原則性的個人資

料保護法外，我們應該針對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的必要性（公益目的），依

所要追求或達成的具體目的、或依主管機關的權限、或依個人資料的屬性，訂

定具體明確的法律規範。  

剛才蘇慧婕老師在引言中，提及劉定基教授在本案言詞辯論時，提到「雙

重強制」的觀點質疑系爭規定的合憲性。我認為劉教授所提的雙重強制，是很

精彩的觀點。我最後想引申劉教授的觀點，提出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  



 

 

如果今天有人資力完全不虞匱乏，為了避免在雙重強制的機制之下，其個

人醫療資料會被蒐集納入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並被強制處理及利用，理論上可

以選擇完全自費而不使用全民健康保險（因而該個人的資料僅存於其就醫院

所，而不會被收進健保資料庫，就不會有資料被強制利用的情形）。我舉這個例

子，是想顯示人民會因政經地位的不同，所受的待遇可能因此也可能不一樣。

如此一來，回到一開始提到的，在當代數位經濟、資訊經濟的發展下（或有學

者稱之為「監控資本主義」或「監控式經濟」），現實社會已經存在政經地位差

距、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一般大眾個人權利的保障（特別是在當代資訊經濟之

下，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很大程度僅能仰賴憲法的合理保障。也就是要依賴

司法院大法官能發揮憲法維護者的功能。  

期待大法官能意識到，本案所做出的判決，不僅只是關係到如何合理保護

全民健康保險資料，更關係到在當今資訊社會權力不對等的情境下，一般大眾

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的未來發展。不論判決結果如何，期待大法官能關心在

今天監控式經濟的結構下，個人沒有能力自我管理與防止其個人資料免於濫行

蒐集處理及利用的現實，以憲法保障隱私權的基礎，對於如何健全地保障個人

資料，提出一些基本原則或架構，並以之作為審查本案系爭相關規定是否合憲

的基礎，做出比釋字第 603 號解釋更進步的理由論述。  

 


